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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洛市生态环境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陕 H 环责改字〔2021〕36 号

镇安县鑫朴垃圾回收有限公司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1025MA70X9768A

地址：镇安县永乐街道办青河社区一组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卜立婷

我局于 2021 年 4 月 18 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公

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对厂区内堆存的物料未采取密闭、围挡、遮盖措施，未对

全部成品料封闭棚储，厂区地面、成品库地面未硬化，未设置

洗车平台，未设置项目建设区隔离围墙，地面泥泞严重，造成

扬尘污染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为凭证：

1.《商洛市生态环境局镇安县分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

共 3 页（2021 年 4 月 18 日由执法人员马代青、陈世骏制作）；

2.现场影像资料（2021 年 4 月 18 日由执法人员陈世骏拍

摄）；

3.《商洛市生态环境局镇安县分局调查询问笔录》共 4 页

（2021 年 4 月 18 日由执法人员马代青、陈世骏制作，调查询问

对象为镇安县鑫朴垃圾回收有限公司副厂长白世炎）；

4.镇安县鑫朴垃圾回收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（由镇安县鑫朴

垃圾回收有限公司副厂长白世炎提供）；

5.镇安县鑫朴垃圾回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卜立婷身份证

复印件（2021 年 4 月 18 日镇安县鑫朴垃圾回收有限公司副厂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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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世炎提供）；

6.《授权委托书》（由镇安县鑫朴垃圾回收有限公司副厂

长白世炎提供）；

7.镇安县鑫朴垃圾回收有限公司副厂长白世炎身份证复印

件（由镇安县鑫朴垃圾回收有限公司副厂长白世炎提供）；

8.《商洛市生态环境局镇安县分局关于对镇安县鑫朴建筑

垃圾处理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商环镇函〔2019〕

68 号）（2021 年 4 月 18 日由镇安县鑫朴垃圾回收有限公司副

厂长白世炎提供）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“钢铁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石油、化工、

制药、矿产开采等企业，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，采取集中收集

处理等措施，严格控制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。工业生产企

业应当采取密闭、围挡、遮盖、清扫、洒水等措施，减少内部

物料的堆存、传输、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

放”之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“行政机

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

为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第一

款第五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治：（五）钢铁、建材、

有色金属、石油、化工、制药、矿产开采等企业，未采取集中

收集处理、密闭、围挡、遮盖、清扫、洒水等措施，控制、减

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公司：

立即停止建筑垃圾回收加工生产作业，对厂区内堆存的物




